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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科技大学文件
西南科大发〔2013〕7 号

西南科技大学学生缓考办理办法

学生因特殊原因不能按学校安排的考试时间参加相应课程的

考试，可以按如下规定办理缓考。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因特殊原因无法参加正常考试时，应办理缓考手续。

未参加考试，又未办理缓考手续的按缺考处理，该门课程成绩以零

分计，不享有该课程补考资格。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由相关部门出具证明，可申请

办理缓考手续。

1、因病需要住院治疗而无法正常参加考试；

2、代表学校参加校外活动，经学生工作处批准并向教学主管

部门报备的；

3、其它不可抗拒的意外突发事件。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学生应在考试前提出缓考申请并填写《西南科技大学



—2—

学生课程考试缓考申请表》。因病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持县级以上医

院疾病证明；因代表学校参加活动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持学生工作处

出具的证明；其它因意外突发事件不能参加考试者须持学生所在学

院出具的证明，并经所在学院主管教学院领导签字同意。证明材料

复印件及《缓考申请表》送任课教师及开课学院教学办，原件本人

保留。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因意外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办理缓考手续的，可委托所

在学院辅导员在考试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补办缓考。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缓考与正常补考一起安排进行，课程考核成绩按正常

考试成绩记算。如该门课程考试不合格，不再安排补考，若需获得

该门课程学分，则应重新选课学习。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凡未按缓考安排参加考试，视为放弃本次考试机会，

该门课程以零分记。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同一学期内同一门课程，只能申请一次缓考，补考不

能申请缓考。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二○一三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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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科技大学学生课程考试缓考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年级

缓考课程

缓考原因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情况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教学副院长（签章）

年 月 日


